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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凯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 5 万 t/a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和《广西

生态环境厅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桂环函{2019}23 号）等

文件精神， 2019年 7月 9日，广西凯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广西保利环境监测有限公

司代表和 3名环保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对广西凯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 5万 t/a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建设单位介绍项目建设、调

试和环评批复文件的执行情况，竣工监测单位广西保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介绍竣工验收

监测情况，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查阅

核实有关材料，经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广西凯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工业园赤沙东路，公司投资建

设“防城港市 5万 t/a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包括烟灰车间，黑铜粉车间，硫化

砷车间和熔炼车间，利用铜冶炼固体废物生产冰铜等产品。2015年 2月委托广西壮族自

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防城港市 5万 t/a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2015 年 4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桂环审[2015]52 号”，同意项

目建设。项目于 2015 年 4 月动工，2017 年 10 月竣工。2017 年 12 月 26 日获得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8年 4月开始调试运行。 

项目总投资 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35万元，占总投资 14.2 %。 

二、工程变更情况 

 项目环评文件与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发生一定的变动。 

（一）生产规模 

主要是产能规模由设计 5万吨/年变为 4.99万吨/年，铜碲渣 100t/a生产线未建设。 

（二）环保设施 

1.熔炼车间烟囱高度由 25m增加到 50m。 

2.生活污水总排放口未安装在线监测系统。 

（三）生产工艺变动 

主要是对黑铜粉湿法处理工艺、铜冶炼烟尘综合利用工艺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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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装备变动 

设备槽罐的数量和容积有变动，主要是槽罐共用、增大液固比、增加溶液在槽罐停

留时间、备用槽罐等。 

项目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固废处置规模和污染防治措施等基本不变。对照生态环

境部《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

6 号）《铜铅锌冶炼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批复文件规定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回顾 

项目为新建，施工单位采用围栏、洒水、使用合格车辆及设备、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到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堆存，中午和晚上禁止使用机械施工作业。 

（二）项目环境保护措施 

1.生产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包括湿法处理系统排污水、烟气脱硫系统外排的脱硫废水、黑

铜粉湿法处理系统酸雾净化系统排放的含酸废水、化验及机修废水及循环系统排污水。

进入生产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回用于熔炼炉水淬渣冲渣及烟气脱硫除尘系统作为补

充用水，不外排。生产废水处理采用“硫化沉淀+铁盐中和”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能力

480m3/d。 

2.厂区初期雨水 

厂区收集池设置在地势最低的厂区东北角空地上，容积为 972m3，满足初期雨水收

集要求。进入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初期雨水全部回用于项目湿法处理系统、熔炼炉炉渣

水淬系统。 

3.生活污水 

厂生活办公区建有办公楼、职工集体宿舍、公共食堂等生活设施，项目生活污水

产生量为 12.8 m3/d。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再经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

能力 20 m3/d）处理后，经工业区排水管网从企沙工业区南面排入近岸海域(目前企沙工

业区污水处理厂尚未投入运营)。 
（三）废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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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熔炼炉烟气治理措施 

熔炼炉烟气采用“布袋除尘+碱液喷淋脱硫”方式进行处理。熔炼炉烟气处理过程

为：熔炼炉烟气经收集后进入表面冷却器进行烟气冷却，冷却后的烟气进入布袋除尘器

处理，再通过碱液喷淋塔进行脱硫除尘后经由 50m 向烟囱外排。 

2.黑铜粉车间废气治理措施 
①烘焙窑废气 

黑铜粉进入碱浸前需先通过烘焙窑进行加热预氧化，烘焙窑热源采用天然气为燃

料，烘干过程中，烘焙窑进、出料口产生粉尘(颗粒物)，天然气燃烧加热过程产生粉尘(颗

粒物)、二氧化硫，烘焙废气经过旋风除尘器处理后汇入黑铜粉车间酸雾净化塔，再经

25m 高排气筒排放。 

②酸浸废气 

黑铜粉车间在酸浸过程中会产生少量酸雾，这部分酸雾经酸雾净化塔净化处理后经

由 15m 排气筒排放。 

3.烟灰车间和硫化砷渣车间废气治理措施 

烟灰车间和硫化砷渣车间均包含碱浸工序，碱浸过程中由于蒸汽的逸出会带出少量

碱雾，项目烟灰车间和硫化砷渣车间的碱雾经收集后分别经由 15m 排气筒外排。 

 4.无组织废气排放 
黑铜粉车间、配料及冶炼车间在各个产尘节点均采用集气罩进行收集后经各自处理

措施进行处理后经由排气筒外排。 

（四）噪声污染防治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设备减振和噪声源安装隔声间、厂房隔声等措施防治噪声污

染。 

（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事故池 

本项目建有 2 个事故池，污水处理站事故应急池 220m3，位于污水处理站侧面：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池 50m3。 

（2）危险化学品储罐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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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罐周围设置了围堰，有封闭式管道与应急池连接，一旦发生泄漏事故，

可将泄漏的酸、碱液控制在围堰内并汇流至应急池， 

（3）设置地下水监测井 

项目共布置 4 个监测井，用于地下水监测评价。 

（4）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防城港市港口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项目建设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投入运行，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

广西保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一）废水监测 

1、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到生产系统使用，无生产废水外排。 

2、生活污水 

项目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监测结论：外排生活污水中，监测项

目浓度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直接排放标准限值要

求。 

（二）废气监测 

  1、有组织废气 
（1）熔炼炉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3.1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为 69mg/m3，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68mg/m3，氟化物排放浓度为 0.44mg/m3，砷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为

0.00433mg/m3，铅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为 0.031mg/m3，汞及其化合物未检出，单位产品

基准排气量为 1560m3/t，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

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2）黑铜粉车间烘焙窑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72.8mg/m3，二氧化硫排放

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73mg/m3，硫酸雾排放浓度为 13mg/m3，单位产品基准

排气量为 63m3/t，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排放标准

限值要求。 

2、无组织排放 

下风向厂界总悬浮颗粒物、SO2、砷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等大

气污染物浓度符合 GB25467-2010《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6  现有和

新建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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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声监测 

 项目厂界西昼间、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其余东、南、北面 3面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均超过 3类排放标

准限值。 

（四）总量控制 

2018 年 12 月，防城港市行政审批局向广西凯玺公司颁发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450600589817899L001P，有效期为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止。允许

排放：颗粒物 3.096t/a，二氧化硫 15.48t/a，氮氧化物 20.64t/a，铅金属 0.074 t/a，砷 0.028 

t/a。 

本项目废水、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小于防城港市排污许可总量指标。 

调查监测结果表明，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经调试、运行效果良好，生活污水、

废气污染物等实现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工程对环境影响  

    （一）水环境质量 

1、海水环境质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数据中心在官网公布的 2019 年 4 月近岸海域海水监测

点——防城港市企沙工业排污区的水质符合 GB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第一类水质

标准，表明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良好，项目建设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不大。 

2、地下水环境质量 

项目地下水在厂区外和厂区监测井设置 4 个监测点位，监测结论：项目厂区和环境

敏感点地下水监测项目浓度值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 类标准限

值要求。 

（二）环境空气质量 

邓屋、咸水坪、企沙镇、天堂坡环境空气中常规大气污染物 SO2、NO2、TSP、PM10

等项目日均浓度均达到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类区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Pb 日均浓度均达到 GB7355-87《大气中铅及其无机化合物的卫生标准》限值要求。 

（三）声环境质量 

项目设置 1 个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监测结论：声环境敏感点坳顶村昼间、夜间环

境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